（事業單位）第  屆勞資會議勞方代表選舉公告（範例）
主    旨：公告本公司第○屆勞資會議勞方代表選舉相關事項

公告事項：
     一、投票日期:Ο年Ο月Ο日(星期Ο)。
     二、投票時間:上午Ο時 Ο分至下午Ο時Ο 分止。
     三、投票地點:本公司0736會議室。
     四、投票方式:採無記名連記法投票（本次應選2名，每人可勾選2名，
超過者以廢票論）。
說   明：
1、 候選人資格：年滿15歲之員工(註: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一級業務行政主管人員，
不得為勞方代表；另外籍勞工亦有被選舉權)。
    二、選舉人（投票）資格：年滿15歲之員工。（註:外籍勞工亦有投票權）
    三、本次應選勞方代表2名、勞方候補代表2名（依得票數高低排序）。
[bookmark: _GoBack]    四、單一性別勞工人數占勞工人數二分之一以上者，其當選勞方代表名額不得少於勞方      
        應選出代表總額三分之一（本次應選2名，又公司男性勞工超過全體勞工人數二分   
        之一，故男性勞工代表至少要有1名，以得票較高者依次當選）。
    五、本屆任期自選出之翌日起算。
    六、開票日期：民國Ο年Ο月Ο日(星期Ο)下午Ο時，於本公司會議室公開開票，     
        並當場宣佈選舉結果。
    

	
（請蓋事業單位關防）




（請蓋法定代理人印章）





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日(公告日期應為選舉日10日前)
